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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議員：  
 

關於：《 2013年專業會計師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經審研上述條例草案後，有以下觀察所得，請閣下

考慮     
 

(a) 條例草案第 3條：對《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章 )第 28D
條的修訂  
 
(i) 新《公司條例》(2012年第28號 )於 2012年 7月 12日獲

立法會通過，目前仍未實施；本部察悉，新《公司

條例》附表 10第 16部修訂《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28D
條第 (1)款 (請參閱隨附的新《公司條例》附表 10
第16部第 60(1)及 (2)條 )；在該第16部生效之時，《專

業會計師條例》第 28D(2)(a)條應作出修訂，以將該

條文中的 "第 (1)款所提述的 "刪除，或以適當字句代

之；如屬意這樣做，現時可在條例草案中作出該項

刪除；  
 
(ii) 鑒於條例草案第 3(4)及 (5)條所載的擬議修訂，《專

業會計師條例》第 28D(3)(c)(ii)(A)條的英文文本中

的 "the requirements of subparagraph (i)"是否應由

"the requirement of subparagraph (i)"取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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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條例草案第 4條：對《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42條的修訂  

 
由於條例草案第 4(1)條建議以 "一個法人團體 "取代《專

業會計師條例》第 42(1)(ha)條中的 "一間公司 "，是否亦

應修訂《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42(1)(ii)及42(4)(a)條所載

的 "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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